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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6月5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

《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

2026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李海坚先生、李文秀女士、李杰先生、陈浩成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方勇先生、马腾先生、郑春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对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二、其他事项说明

1.独立董事候选人方勇先生、马腾先生、郑春燕女士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郑春燕

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公司董事候选人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拟任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

人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

上述候选人的资格进行了核查，确认上述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3.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仍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勤勉履行董事职责。公司对第三届

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期内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海坚先生：中国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198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汕头市

金时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四川金时印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香港金名有

限公司董事，汕头市金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汕头市集财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董

事长、总裁。

截至目前，李海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文秀女士、李海坚先生、李海峰先生共同拥有金

时科技的控制权，合计通过彩时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82.30%股权。其中，李文秀女士为李海坚先生、李海峰先生的母亲，上述三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前述情况外，李海坚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现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文秀女士：中国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1961年出生，大专学历。历任绍兴龙山氨纶

有限公司董事，绍兴龙盛氨纶有限公司董事，四川金时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金时置业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固康生物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香港金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彩时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香港金时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汕头市金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昆明云大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深圳金时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李文秀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文秀女士、李海坚先生、李海峰先生共同拥有金

时科技的控制权，合计通过彩时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82.30%股权。其中，李文秀女士为李海坚先生、李海峰先生的母亲，上述三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前述情况外，李文秀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现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汕头东风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经理，四川金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技术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

裁、四川金时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96,756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公司其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浩成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驻外财务、报表会计，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助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陈浩成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50,6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公司其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春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评估师。历任成都文化用品

钟表有限公司会计、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崇州市昌明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成都川江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现任成都顺德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成都万瑞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主任会计

师，四川福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郑春燕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方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历任成都西餐品牌管理公司“欧洲房子”总

经理、都江堰古城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成都市盛百行海上海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成都翰英未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创始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翰英菲想家教育管

理（成都）有限公司法人兼执行董事、成都翰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2年11月起，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方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马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历任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现任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法

律史学会理事、东方法律文化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

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墨子学会理事、中华司法研究会理事，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芬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6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马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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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6年 6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6年6月2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海坚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
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李海坚先生、李文秀女士、陈浩成先

生、马腾先生、方勇先生。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

举。公司董事会提名李海坚先生、李文秀女士、李杰先生、陈浩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经审核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资料，董事会认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对候选人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1 提名李海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 提名李文秀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3 提名李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4 提名陈浩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

举。公司董事会提名方勇先生、郑春燕女士、马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会方可进行表

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对候选人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1 提名郑春燕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2 提名方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3 提名马腾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于2026年6月23日（星期

二）14:30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金时新能拟投建千吨级多孔炭产线建设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金时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前期自主研发的超级电容活

性炭中试线技术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技术工艺趋于成熟。本次产线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研发成果

转化，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拟投建多孔炭产线项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67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

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45,246,598.35元（含税）调整为45,246,999.00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因可转换公司债券“福新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截至2026年6月4日，公司总
股本由301,880,939股增加至301,883,610股。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概述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截至 2026年 4月 24日公司总股本数为 301,880,939股扣
减公司回购账户236,950股后的股本数301,643,989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5,246,
598.35元（含税）。本次公司现金分红占公司 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8.55%。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二、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的相关变化
因公司发行的“福新转债”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权益登记日：2026年6月4
日），由于“福新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已由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时的 301,880,939股增加至 301,883,
610股。

根据有关规定，权益分派公告前一日（即 2026年 6月 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即 2026年 6
月11日）期间，“福新转债”停止转股，公司总股本将不再因可转债转股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6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
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福新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三、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说明
上述情况致使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截至 2026年 6月 4日公司总股本数为 301,883,
610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 236,950股后的股本数 301,646,660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总额调整为人民币 45,246,999.00元（含税），占公司 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58.55%。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65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236,950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具体分派情况
鉴于公司可转债“福新转债”正处于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化，自

2026年6月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福新转债”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2026年6月4日公司股票收
盘后的总股本一致。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 301,883,61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236,95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为 301,646,660
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5,246,999.00元
（含税）。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故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0。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

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301,646,660×0.15）/301,883,610≈0.15（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5）÷（1+0）=前收盘价格-0.1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除公司自行发放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夏厚君、嘉兴市进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涂大记所持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3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3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
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于 2014年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35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
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含税）。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后，根据《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约定，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
调整。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
莱新材关于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调整“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2、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
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
票进行回购，对回购价格、回购数量进行调整的。

3、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
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调整公告为准。
六、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9100971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66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
调整“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1012

证券简称
福新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6/6/11

复牌日
2026/6/12

● 调整前转股价格：11.22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1.07元/股
●“福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6年6月12日
●“福新转债”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6月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6年6

月 11日）期间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6年 6月 12日）起“福新转债”将恢复转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91号）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
月4日公开发行了429.018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2,901.80万元，并于
2023年 2月 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福新转债”，债券代码“111012”。“福新转
债”存续起止日期为2023年1月4日至2029年1月3日，转股期限为2023年7月10日至2029年1月3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4.02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一）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

（二）根据《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
转股价格的调整。

综上，“福新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调整结果
（一）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因公司2025年度派送现金红利，“福新转债”转股价格需相应进行

调整。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金额，P1为调整后转股价（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因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属于差异化分红情形，根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D每股

现金股利为0.15元/股，具体计算依据详见《福莱新材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P1=P0-D=11.22-0.15=11.07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综上，“福新转债”转股价格由11.22元/股调整为11.07元/股。调整后的“福新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6年6月12日起生效。
“福新转债”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6月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

11日）间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6年6月12日）起“福新转债”将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5116 证券简称：奥锐特 公告编号：2026-034
债券代码：111021 债券简称：奥锐转债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奥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24.94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24.60元/股
● 奥锐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6年6月15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奥锐转债”自权益分派公告

前一交易日（2026年6月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2日）期间停止转股，自2026年6
月15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111021

证券简称
奥锐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6/6/12

复牌日
2026/6/15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812,120,000.00元，并于2024年8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奥锐转债”，
债券代码“111021”。“奥锐转债”存续期6年，转股期起止日为2025年2月5日至2030年7月25日。

“奥锐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5.23元/股，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于2025
年6月20日调整为24.9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奥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4）。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不含公司回购专户库存股)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0元(含税)。公司不
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根据《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有关规定，在“奥锐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
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因此，“奥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有关规定，在“奥锐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
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因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属于差异化分红情形，根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

派发现金股利D为0.3377元/股，具体计算依据详见《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本次调整前，“奥锐转债”的转股价格为24.94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奥锐转
债”的转股价格本次调整如下：

P1=P0-D=24.94-0.3377=24.6023≈24.60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本次“奥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4.94元/股调整为24.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

年6月15日（除息日）起生效。
“奥锐转债”自2026年6月5日至2026年6月12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6年

6月15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5116 证券简称：奥锐特 公告编号：2026-033
债券代码：111021 债券简称：奥锐转债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7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406,183,23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2,777,
219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03,406,015股,以此计算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37,158,045.10
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①根据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公司按照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

的股份数 403,406,015股为基数进行分配。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
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本次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403,406,015×0.34）÷406,183,234≈0.3377元/股

②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和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377）÷（1+0）=前收盘价格-0.337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不参与分配的股份，以及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红利由公司直接派

发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进行送股。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浙江桐本投资有限公司、天台铂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台铂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褚义舟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4元人民币。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
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上市公司，本公司将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本公司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06元人民币。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06元人民币；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06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4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76-83170900
特此公告。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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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探矿协议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金矿业”）于2025年4月委托内蒙古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第十地质勘
查公司”）对龙头山金矿进行勘探详查，根据合同约定，合作已经到期，第十地质勘查公司向永金矿业
出具了《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龙头山矿区岩金矿普查报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期内工作情况
（一）完成的各项实物工作量
第十地质勘查公司受永金矿业委托，于 2025年 4月 26日正式进入工作区现场进行勘查工作。

2025年进行了全区1:2000地质填图、遥感调查、遥感解译、激电测深及钻探等工作，具体如下：

工作项目

一、地形测绘

二、地质测量

三、物探

四、钻探

五、岩矿鉴定

六、设计论证编写

1:2000地形测量

工程地质测量

1:2000地质填图

1:1000地质填图

激电测深

微动测量

机械岩心钻探

1、基本分析

2、岩矿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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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主要地质成果
1、地质勘查工作成果
本次勘查工作新发现地表金矿体 8条，金矿化体 14条，蚀变带 43条。本次深部勘查对原Ⅰ号

（对应原矿体1）、Ⅱ号（对应原矿体2）、Ⅴ号（对应原矿体5）矿体和新发现矿体Ⅲ、Ⅴ-1、Ⅴ-2、Ⅴ-3、
Ⅷ进行深部勘查，Ⅱ号、Ⅴ号、Ⅷ有矿化显示。在Ⅱ号布设 4个钻孔、Ⅴ号布设 2个钻孔、Ⅷ号布设 1
个钻孔，上述布设钻孔中，1处钻孔见其矿化蚀变带，没有明显矿化显示，其余钻孔矿体Au品位在
0.15×10-6_6.52×10-6之间，穿越厚度在0.13m—0.42m之间。

2.物探激电中梯测量工作
通过之前年度物探激电中梯测量工作，全区共获得C1-1～C1-5、C2-1～C2-9、C3-1～C3-10、

C4-1～C4-4等极化率异常28处。本次对激电异常C1-1～C1-5号异常布设两条激电测深剖面CS1、
CS2。CS1号剖面的异常相对集中，显示矿化丛集性特征，异常场的强度略高于CS2号剖面，并且出现
典型的低阻-高极化组合，可能更靠近硫化物富集中心；CS2号剖面以高阻-中等极化为主，推断反映
硫化物呈浸染状分布。据经验判断，CS1号剖面中段高极化异常更可能会找到具有一定规模的矿化
体，而CS2号剖面的矿化可能较之分散，建议参考以往钻探部署下一步探矿工作。

三、勘测结论
本次勘查工作新发现地表金矿体 8条，金矿化体 14条，蚀变带 43条。本次深部勘查对原Ⅰ号

（对应原矿体1）、Ⅱ号（对应原矿体2）、Ⅴ号（对应原矿体5）矿体进行深部验证，其中Ⅱ、Ⅴ号矿体有
矿化显示。本次对新发现矿体Ⅲ、Ⅴ-1、Ⅴ-2、Ⅴ-3、Ⅷ号矿体进行深部勘查，Ⅷ号相对较好。其余未
见明显矿化。根据目前钻探工程验证情况来看，本区矿体多呈细脉状产出，连续性较差，但矿体所在
矿化蚀变带基本连续。

同时，根据现有工程控制程度和矿体赋存情况，本矿区目前仍处于地质普查初期阶段，结合区域
及矿区周边矿山企业情况，本区成矿地质环境优越，且区内已发现多条矿体、矿化体和蚀变带，根据
本区矿体工程控制程度与相邻几个生产矿山见矿情况类比分析，本区找矿远景较好。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普查报告仅为龙头山金矿地质勘查的阶段性成果，相关数据是基于本次在该矿区进行的

勘探工程及取得的矿体样本检测所得，实际资源储量、品位等存在不确定性。该普查报告不作为资
源储量依据，亦不作为投资建议，提醒投资者理性判断。

2、永金矿业与第十地质勘查公司的相关协议已到期。永金矿业根据第十地质勘查公司的工作
情况已支付相应的费用，后续将继续遴选合作单位并投入资源进行矿区勘探工作，为下一步该矿区
的建设、生产提供决策依据。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金矿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3日、2026年6月4日、2026年

6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关注到近期有部分媒体、自媒体报道和股吧等平台对公司业务相关讨论涉及“光纤”“黄

金”“机械设备”等热点概念，公司澄清如下：
（1）光纤概念
涉及“光纤概念”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恒星化学有限公司客户2026年4月采购公司少量八

甲基环四硅氧烷（D4）产品，向内蒙古亨通光学材料有限公司送样，用于该公司光纤生产的新客商导
入验证，目前尚未有验证结果。公司2025年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实现营业收入642.45万元，占公
司2025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13%，202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13.63万元，占公司2026年1-3月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89%，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黄金概念
涉及“黄金概念”系公司下游客户货款无法支付，公司通过司法抵偿获得赤峰龙头山金矿。公司

子公司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委托第三方对上述金矿进行勘探，具体合作进展详见
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探矿协议履行情况的公
告》。上述金矿目前尚处于勘探阶段，未形成营业收入，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此外，由
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受矿体自身禀赋、开采技术条件、市场需求、政策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机械设备概念
经核实，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机械设备业务。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

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热点概念炒作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目前市场存在对公司涉及“光纤”“黄金”“机械设

备”等热点概念的传闻，请投资者基于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已披露信息进行理性判断，避免盲目跟风
炒作。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735 证券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6-040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王子新材，证券代码：002735）股票收

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异常，连续3个交易日（2026年6月3日、2026年6月4日、2026年6月5日）收

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书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进行了问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